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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将于2023年11月15日

—1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为全面展示我区在原始创新、科研经济和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特色

优势和发展成果，现面向全区征集优秀创新主体及展示展品组团参展，相关通知如下：

       一、参展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参展单位应是在光明区依法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

院所不限）；

       （二）参展单位原则上为“8+5”产业集群及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超高清视

频显示、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智能传感器、精密仪器设备、安全节能环保、现

代时尚、合成生物、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储能等产

业相关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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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参展展品须具备可展示性、吸引性，展品体积不宜过大，同时具备“新、奇、特”

等产品特点。

       二、征集的优秀展示技术要求

       （一）展示技术提供方应是在光明区依法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高校

及科研院所不限）；

       （二）参展技术应与展馆搭建有机融合，融入展馆设计和搭建过程中，有良好展示效果和

科技感，包括但不限于声、光、电等科技应用。

       三、报名要求

       （一）光明展区位于一号馆1D42，面积为204平方米（17米*12米），由光明区科技创新

局负责统一设计、搭建，入选的参展单位需自行承担食宿和交通费。

       （二）参展单位需填报“2023年光明区高交会参展信息征集表”，要求具体阐述单位推荐

展品的特点、先进性及创新点等（详见附件）。

       （三）每个推荐展品须提供2—4张图片，有动态参展效果的展品可拍视频展示，并在“20

23年光明区高交会参展信息征集表”中说明展品名称、简介、优势、大小尺寸、重量等信息。

所提供图片和视频请以相应产品名称命名（单位名称+展品展品），整合成一个文件夹并压缩。

       （四）请将“2023年光明区高交会参展信息征集表”、文件压缩包于2023年10月16日下

午6点前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汇总，资料接收邮箱：kcjkczx@szgm.gov.cn。邮箱主题以“单位

名称+展品技术”的格式命名。

       （五）本次高交会光明区展位面积有限，届时将根据参展单位报名的先后顺序、展品特性

等条件择优通知参展，未入选单位不再另行通知。

       四、注意事项

       （一）征集时间：2023年9月21日至2023年10月16日（工作日上午9:00至下午6:00）；

       （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贾工，0755-88210477。

       专此通知。

深圳市光明区科技创新局



2023年9月21日

附件：

1．附件：2023年光明区高交会参展信息征集表.xlsx

http://www.szgm.gov.cn/gmkjcxj/attachment/1/1356/1356845/10846535.xlsx

